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恢复 
《２００８年强制性公积 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二读辩论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七月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恢复

《2008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的致辞全文： 
 
主席女士：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2008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委员

会主席陈鉴林议员和各位委员的支持和努力，完成审议条例草案的内容以赶及在

今个立法年度内恢复二读，在委员的讨论当中就落实此条例提供了很多宝贵意

见。 
 
  其实自从财政司司长在二月底提出此项议案，各位议员与政府之间已就此项

注款讨论了很多细节、内容、政策及资格等各方面的情况。政府在聆听完议员的

意见后，正如各位议员刚才提到，就不同的问题上，政府其实已采纳了很多建议，

包括将获强积金豁免职业退休计划的人士纳入注款计划中，如何处理短期失业人

士及如何计算工资等，这些事项我们全部也讨论过。在此期间，政府和议员就此

项重要的民生问题，及一项崭新的建议交流了很多宝贵意见，政府亦觉得该些意

见是有效和有建设性的。 
 
  条例草案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法律框架，赋权积金局向强积金户口注入特别

供款，以落实今年财政预算案所提出的建议，向月入不超过一万元的合资格人士

的强积金户口一笔过注入六千元的建议。条例草案亦赋权积金局要求强积金计划

受托人和获强积金豁免的职业退休计划雇主，提供计划成员的账户数据，以便积

金局核对个别成员是否合资格获得注款，以编制可获注款人士的名单，并要求受

托人按照该名单向有关账户注入款项。 
 
 



  刚才有很多议员提到，今次我们将议案于六月十八日提交立法会，以致令供

审议条例草案的时间太短，质疑政府在这方面是否没有尽责。我想解释这点是由

于注款建议涉及处理超过五百万个账户数据，因此政府和积金局必须小心考虑和

审慎研究各项具体执行细节。自有关建议在今年二月底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后，积

金局已立即与受托人和职业退休计划雇主联系，商讨落实计划的各项安排，包括

他们需要采取的配合行动，系统操作上所需作出的调整，以及如何修改现行法例

以赋予积金局适当的执行权力等。当财政司司长在考虑各位议员及市民的意见并

于今年四月底宣布扩大计划的适用范围后，积金局亦已立即就修例建议的范围和

内容再与受托人沟通，以确定他们有足够法律基础处理特别供款，并清晰了解相

关权责。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并随即于今年五月初把落实注款计划的有关资格准则

和修改法例建议咨询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意见，并于六月十八日把条例草案

提交立法会作出首读。 
 
  我想指出就这项崭新的建议，政府从作出建议至今日提出法案，赋予积金局

权力去搜集资料及注入供款，过程中我们收集了很多议员的意见。我们的同事亦

尽了最大的努力，包括与律政司联系，在这么短时间内把条例草案提出，否则我

们不可向受托人及获强积金豁免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搜集资料，令我们原本希望

可于今个财政年度注款的建议受到阻延。在这方面，我们当然明白议员审议此条

例草案的时间不多，但我很多谢议员提供最大的努力，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让

我们可在今个立法年度恢复二读条例草案。 
 
  我知道法案委员会除了逐一审议草案条文外，亦对落实注款建议时所采用的

资格准则表示关注。我们已就有关准则的具体应用情况详细向委员解释，并应委

员的要求，提交一份综合文件给委员参考。假如条例草案能够在今个立法年度获

得通过，积金局可以在七月份内向受托人和职业退休计划雇主发出通知，要求他

们提交计划成员的账户资料。由于共涉及超过五百万个账户数据，积金局需要给

予受托人和雇主充足时间准备。积金局预计于今年年底前收妥他们提交的资料

后，会按照当局公布的资格准则编制合资格获注款人士的名单，以配合政府向立

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的工作，务求可于今个财政年度开始向强积金户口注入

款项。 
 
  积金局将会设立一个复核机制，让那些未获注款的人士提出个案复核的申

请。积金局会在拟订有关机制的详细运作安排时，充分考虑委员提出的意见，并

会在政府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时，向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提交有关处

理复核申请的时间表和详细安排的进一步数据。积金局会印制单张和进行宣传工

作，让市民了解整个注款计划的落实情况。 
 
 



  积金局其中一项向市民作出的重要呼吁是，如雇员在二○○八年二月二十九

日或之前已入职，而雇主一直未有依据法例要求为他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及作出

供款，雇员应尽快通知积金局有关欠供个案，以便他们尽快采取跟进行动，纠正

雇主的违规行为，及核实雇员的注款资格。当跟进工作完成而雇主亦为雇员补办

登记手续并支付拖欠供款，有关的雇员如符合入息资格准则，将可获得注款。 
 
  主席女士，我很高兴条例草案获得法案委员会的支持。我呼吁所有议员支持

通过这条条例草案，以便积金局可立即展开落实注款建议的一连串工作。估计建

议可让一百七十万名较低收入人士受惠，长远来说有助加强他们的退休保障。 
 
  我知悉个别议员对于这项注款的部分具体建议持有不尽相同的意见。李卓人

议员和陈婉娴议员会于稍后分别以个人名义提出修正案。由于李卓人议员提出的

修正案内容跟政府实施此项注款建议以加强较低收入人士的退休保障的政策目

标背道而驰，我们是不支持此修正议案，而我们亦不同意陈婉娴议员希望透过修

正案订明政府在有一定财政盈余的情况下，必须向强积金户口进行注款的目的，

因此政府的立场亦是不支持此项修正案。我呼吁议员亦不要支持这些修正案，我

会于稍后对修正案作出响应时详细解释政府的立场及所持的理据。 
 
  多谢主席女士。  

完  
 
 

 


